1. 供应商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并提供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 若供应商代表为单位负责人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3. 供应商应提供《资格承诺函》。
（1）具备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同时具有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2） 从业年限达15年（含）以上，（从业年限按其注册造价师证书载明的初始注册时间为准进行计算）。
4. 提供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重大违法记录”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5.信用信息查询渠道：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信用厦门”网站（credit.xm.gov.cn）查询所有供应商的信用信息。
6.信用信息的使用规则：（1）查询结果显示供应商存在不良信用记录（包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2）因查询渠道网站原因导致查无供应商信息的，不认定供应商资格审查不合格；评审结束后，通过其他渠道发现供应商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不认定为资格审查错误，将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处理。（3）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联合体资格审查不合格。 
7.不允许供应商将本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包。
[bookmark: _GoBack]8.（1）供应商应在福建省住房和建设厅信息公开平台备案，提交备案截图。
[bookmark: OLE_LINK6]（2）供应商应具备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公布2024年度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的通知A的企业，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